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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稅、碳稅的合理化(一)—理論探討 

劉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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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5 年 7 月 1 日台灣政府公布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五條第三款三

為：「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

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因此，台灣的行政部門應會依法落實進口化石燃

料之碳稅(費)，以因應氣候變遷。 

在台灣政府有所決定前，筆者認為應先探討能源稅、碳稅1的合理化，以幫

助政府設計較合理的制度。尤其在以外貿為命脈的台灣，更需注意此制度對國際

減碳責任及國際競爭力的影響。 

筆者已在「主要國家的能源稅、碳稅」系列[1-4]針對南韓、日本、歐盟、美國

及加拿大的現況做了了解，此文則針對台灣的情況提出一些建議。筆者對環保及

溫室氣體議題甚為熟悉，筆者雖熟悉環保及溫室氣體議題，但對台灣稅所知有限，

故對能源稅、碳稅的想法僅是拋磚引玉，還待熟悉台灣稅狀況者通盤考量。 

 

  

                                                 
1 稅與費的差別將在(二)—實務中有較深入探討，此處先統稱為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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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減碳效果的最大化 

  減碳效果的最大化可分為以下三方面敘述： 

一、沒有進、出口的產品2： 

  一個國家此種產品的 CO2排放總量可簡化為下式： 

  CO2排放總量≒Σ 產品碳足跡 

         ≒Σ[消費量 x(產品碳足跡消費量)]
3
         (1) 

  因此減碳效果的最大化為：(1)減少消費量，(2)減少碳足跡消費量，亦即降

低產品的排碳強度(carbon-intensity)。 

  其中，大生產端可用「排放交易制度」以較低的成本降低排碳強度以及轉嫁

給消費者的減碳成本；消費端及小生產端(排碳量未超過門檻者)則可利用「能源

稅、碳稅」來降低消費量及小生產端的生產量。故大排放源可與消費者及小排放

源相輔相成，共同減碳。 

  汽、柴油及電力通常沒有進出口，對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很小，且其排碳

強度不難計算，頗適合做為開徵能源稅、碳稅的先頭部隊。許多主要國家已針對

汽、柴油及電力徵收能源稅、碳稅[1-3]，應與此有關。 

  

                                                 
2 是指產品本身未有進、出口，但產品的排碳強度仍須由原料計算。例如以化石能源生產未有進口之汽、柴油或

電力時，其排碳強度仍是化石能源的總排碳量。 
3 消費量與生產行銷量的主要差別在庫存、時間差及小量之損耗，可暫時忽略二者之微小差異，故生產量≒行銷

量≒消費量。又因有消費才有生產，消費端是源頭，故以消費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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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進、出口的產品： 

  與沒有進、出口產品的觀念相似，只是範疇由「全國」擴大為「全球」。大

排放源的節能減碳仍利用「排放交易制度」；消費者及其他小排放源仍用「能源

稅、碳稅」。但有進、出口的產品需考慮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規則，以免引發國際爭議。 

  此種以稅制量的發展模式將減少物質的消耗。但筆者認為，可用「價值」取

代「物質」以兼顧減碳及經濟發展。因此如何以創新提升價值恐是未來轉型的方

向。 

  有進出口之產品的排碳強度通常較複雜(因涉及其組成與供應鏈之排碳強度)。

理論上，其排碳強度應以國際標竿(benchmark)為準4。但標竿的建立並不容易，

如何「標準化」以避免蘋果比香蕉式的不公平5，是許多先進國家正努力的方向。

在未有定論前，宜儘量朝向標準化[7]並比照同業。 

三、減碳應與國際接軌： 

  歐盟非常重視大排放源之「排放交易制度」與消費者及小排放源「能源稅、

碳稅」的結合，以積極減碳並減少碳洩漏[8]。台灣應學習其分擔努力6的做法，並

重視國際間的公平競爭7。 

                                                 
4
 歐盟並已成立標竿(Benchmarks)網站[5]。 

5
 例如有電爐的煉鋼廠會多用外購廢鋼，其排碳強度就跟純由鐵礦來的煉鋼廠有很大不同。 

6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主張「分擔努力」(effort-sharing) 

[6]。 
7
 若產業因不公平競爭而減產或外移，並導致政府的財政惡化及類希臘化，則大家都是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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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的「排放交易制度」已於 2013 年進入第三期，南韓的「排放交易制度」

則已於 2015 年 1 月啟動。台灣的「排放交易制度」也因 2015 年 7 月 1 日公布的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而即將展開。因此台灣政府對大排放源設定減碳目標，

並以「排放交易制度」降低其排碳量將可預期。 

  如何使台灣大、小排放源的減碳目標及期程與南韓接近8，並在聯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第三條原則第一款之下減碳9並兼顧國際競爭力，應是目前的重點。 

 

參、其他的理論探討 

  其他的理論探討分成下列六部分： 

一、以稅涵蓋外部成本 

  能源稅、碳稅的徵收是基於「以稅的方式徵收能源與碳的外部成本對社會較

公平」。此種外部成本應依「使用者付費原則」由最終使用者負擔，以補償環境

損失並達到以稅制量的目的。此種外部成本可依能源特性予以考量[10]。 

二、徵收能源稅、碳稅的內涵 

  各種能源除了「能源含量」及「碳含量」所造成的環境影響外，化石能源及

核能是用一噸即少一噸，再生能源則否。故能源稅也應包含「永續性」，以免對

再生能源不公。 

                                                 
8 台灣及南韓發展工業僅有 50-60 年，故減碳的國際責任相近(遠低於工業國的~200 年)。 
9 工研院對第三條原則第一款[9]的翻譯如下：各締約方應當在公平的基礎上，且根據它們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

各自的能力，為人類當代和後代的利益保護氣候系統。因此，發達國家締約方應當率先對付氣候變化及其不利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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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力、風力、太陽能、地熱等與核能相似，原始的「能源含量」極難估計，但

其「發電量」則頗易量測，故可根據其發電量來徵稅。以下的探討比照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將能

源分為發電、加熱及製程、交通三類[11,12]： 

(一)發電：合理的能源稅、碳稅如表 1： 

表 1  發電用各種能源的特性及收稅原則(稅率/度電)
10

 

能源種類 特性 能源稅、碳稅 

1.化石能源 

1.可量測發電量 

2.可量測排碳量 

3.非永續 

1. 能源稅：由能源特性及非永續性決定。 

2. 碳稅：根據發電的排碳量決定。 

2.核能 

1.可量測發電量 

2.幾乎不排碳 

3.非永續 

1. 能源稅：除應比照化石能源外，核廢料應有特殊

稅率，以反映其社會成本。 

2. 碳稅：無。 

3.再生能源 

1.可量測發電量 

2.幾乎不排碳 

3.有永續性 

1. 能源稅：發電的稅率比照化石能源，但無非永續

性的稅率。 

2. 碳稅：無。 

 

(二) 加熱或製程：化石能源應針對能源含量、排碳量及非永續性課稅，生質能只

                                                 
10

 各種能源在空污、水污或廢棄物之稅率宜另做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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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能源含量。 

(三) 交通：化石能源產品應針對能源含量、排碳量及非永續性課稅，生質柴油或

生質酒精只針對能源含量。是否應比照主要國家在交通上有較高的稅率，則值得

探討。 

  由上可知，較合理的能源稅、碳稅總稅率是，化石能源接近核能，二者則大

於再生能源，以便對再生能源較為公平。 

三、再生能源的政府電力收購制度 

  以再生能源發電時，政府電力收購制度(feed-in tariff, FIT)的資金應以化石能

源及核能發電時繳交的部分能源稅為主，此來源可視為化石能源及核能對再生能

源的補償(不是補貼)。 

  再生能源的碳足跡極低，高科技業為減少產品碳足跡以增加國際競爭力，頗

有興趣多用再生能源電力11。因此，若能由高科技業多用再生能源電力並繳交再

生能源的 FIT(由其取得再生能源的碳足跡)，應可同時促進高科技業及再生能源

業的發展。 

四、誰是主要利害關係者？ 

  在「使用者付費」的原則下，能源稅、碳稅的直接影響理應由最終消費者承

擔。能源稅、碳稅實施後一定會使物價上漲並造成間接影響，其主要利害關係者

也是民眾。故若能透過溝通使民眾先對能源稅、碳稅及物價上漲之大概衝擊(直

                                                 
11 根據在台灣企業永續發展協會中與高科技業者的討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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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間接影響)有正確了解，對此制度之實施應有相當幫助。中國時報 2015 年 5

月曾報導「本報民調 開徵能源稅！逾半贊成」[13]。由此看來，能源、碳稅的各

種影響應在定案前充分溝通。 

五、何種稅率較恰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認為目前的能源稅、碳

稅之稅率大幅偏低[14]，無法反映化石能源對環境及氣候變遷的嚴重問題。筆者建

議，在國際有共識前，基於台灣為外貿導向且要與南韓競爭之事實，稅率宜與南

韓接近較妥。 

  以 FIT 提供再生能源時，台灣政府已有費率，但時有調整。或許按照國情並

比照國際水準較為務實。 

六、由消費端徵收？ 

  能源稅、碳稅的目的應是「節能減碳並減低對經濟的影響」。由於能源消耗

及排碳是民眾的消費所引起，因此由消費端徵收能源稅、碳稅(或轉嫁給消費者)

較能立竿見影，也較符合「源頭減碳」及「權責相符」的基本道理。其他理由包

括： 

(一) 可消除國際間的不公平競爭：由消費端徵收時進口貨與國產品將一視同

仁，自然可避免能源稅、碳稅造成的不公平競爭12及「碳洩漏」問題。 

(二) 彈性係數較高：由消費端徵收能源稅、碳稅時消費者較有感，以稅制量

                                                 
12

 OECD 文件[15]及相關資料[2-4]顯示，主要國家的能源稅、碳稅大都來自交通，小部分來自電力，只有極小的比

例來自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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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即彈性係數)將會提高，故能增大「比例原則」13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PP)。 

(三) 符合消費者「知的權利」：若在收據上顯示繳了能源稅、碳稅的稅額，可

經由消費者的知鼓勵其節約。由於其他稅率的重要性遠不如能源稅、碳稅，

故值得將其稅額顯示在收據上。 

(四) 可行性高：由消費端收稅在先進國家早有經驗(例如美國聯邦稅及州稅會

在收據上分別呈現)，故在收據上呈現能源稅、碳稅稅額的可行性應不是問

題。 

 

肆、總結 

一、 能源稅、碳稅應以減碳效果最大化為主要考量。其他的理論考量包括：

涵蓋環境成本、誰是主要利害關係者、何種稅率較恰當、由消費端徵收等。

能源稅、碳稅涉及對各種能源的公平性、國際競爭力、碳洩漏及 WTO 規則

等，對以外貿為導向的台灣非常重要。 

二、 台灣應學習歐盟的分擔努力的做法，大排放源運用「排放交易制度」以

較低的成本降低排碳強度；消費端及小排放源則運用「能源稅、碳稅」減少

物質的消費量(轉移至價值)，使減碳效果最大化。 

三、 可比照 OECD 將能源稅、碳稅分為電力、加熱及製程、交通三類。而按

能源含量、排碳量及非永續性三種外部成本收稅是合理的考量。核廢料的外

                                                 
13 「比例原則」中的比例可視為政策之「行政效果」與「行政成本」間的比例[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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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成本顯著，應另有稅率。 

四、 再生能源的 FIT 可部分來自化石能源及核能的能源稅，並視為對其差異

的一種補償。較能反映外部成本的是，化石能源的能源稅、碳稅總稅率接近

核能，二者大於再生能源。 

五、 在使用者付費及權責相符下，能源稅、碳稅應由消費端的源頭徵收(或轉

嫁給消費者)較為合理，先進國家亦有由消費端收稅的先例。如何透過溝通讓

消費者對能源稅、碳稅的影響有正確認知將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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